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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 鲁 木 齐 市 职 称 改 革 工 作

领 导 小 组 文 件
乌职改〔2018〕36 号

关于批准李惠等10名同志获得自治区畜牧(兽医)
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市属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自治区畜牧（兽医）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，经新职称办〔2018〕56 号文件批准，李

惠等 10 名同志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，获得自治区畜牧（兽

医）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附件：获得自治区畜牧（兽医）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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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资格人员名单

乌鲁木齐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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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获得自治区畜牧（兽医）专业高级专业技术
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
一、高级畜牧师（6 人）

市畜牧水产草原技术推广中心：李惠、高攀盛、杨洧国

天山区畜牧兽医站：赛力克江·伊力亚斯

达坂城区东沟乡畜牧兽医站：艾得力江·加合甫

新疆瑞祥农牧工程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：王新欣

二、高级兽医师（4 人）

米东区畜牧兽医站：马瑞、赵春山、帕提玛·努合曼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农牧局：玉苏甫江·帕孜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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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乌鲁木齐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3月 14 日印发


